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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26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6日至2026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其他关联法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关联自然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变更业务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制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基本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建议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股股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26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6年6月3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会议决议公告分别于2026年3月30日和2026年6月3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交易

所”）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s://www.htsc.com.cn）披露，并于次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开披露。

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与本公告同时登载于上述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6、1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4、5（含6个子议案、需逐项表决）、7、10、1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5.01子议案：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5.02子议案：江苏交通控股

有限公司；5.03子议案：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04子议案：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苏豪智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5.05子议案：公司其他关联法人

（如为公司股东）；5.06子议案：公司关联自然人（如为公司股东）。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https://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提醒服务，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

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

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
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 2025年度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全球存托凭证的存托人（以下简称“存托人”）作为全球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名

义持有人可以授权其认为合适的一名或以上人士出席会议，并按照全球存托凭证实际持有人意思表

示申报对股东会审议议案的意见。

H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参阅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hk）发布的

2025年度股东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688

股票简称
华泰证券

股权登记日
2026/6/16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及监票员等其他相关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A股股东）

1、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内资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

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

符合上述条件的内资股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2、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法人股东登

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

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

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

附件1）。

4、存托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授权其认为合适的一名或以上人士在股东会上担任其代表，如果一名

以上的人士获得授权，则授权书应载明每名该等人士经此授权所涉及的股份数目和种类，授权书由存

托人授权人员签署。经此授权的人士可以代表存托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不用出示持股凭证，经

公证的授权和/或进一步的证据证实其获正式授权）。

5、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联系，避

免股东登记材料出现错漏。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转交会务人

员。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https://
www.htsc.com.cn）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5年度股东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现场会议进场登记时间：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

原件或有效副本于2026年6月26日13时45分前至本次股东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四）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会投票。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邮政编码：2100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胡昊辰

联系电话：（025）83387780 83387272
传真号码：（025）83387784
电子邮箱：boardoffice@htsc.com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附件：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度股

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其他关联法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与关联自然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变更业务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履职报告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制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基本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建议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如为自然人股东，应在“委托人签名”处签名；如为法人股东，除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签名”处

签名外，还需加盖公章。

3、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4、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5、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则会议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受托人出席

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受托人的股东，其受托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6、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7、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会召开24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号，邮政编码：210019）；联系电话：（025）83387780、83387272；传真号

码：（025）83387784。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3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26年5月29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6年6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13人，实际参加董事1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同意叶金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人选。叶金强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待公司股东会选举通过后，叶金强先生将接替王

建文先生履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叶金强先生在

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按公司股东会通过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标准从公司领取薪酬。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同意关于制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基本制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同意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同意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

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同意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同意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同意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为更好回馈投资者对公司的支持，分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提振投资

者长期投资的信心，引导公司价值合理回归，公司决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中期利润分

配相关事宜。在满足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由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盈利情况、资金状况及相

关风险控制指标要求后，决定是否实施中期利润分配、制定及实施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现金

分红比例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八）同意关于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

方案》。

（九）同意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议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制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基本制

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列入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议程。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具体时间、内容及相关议案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叶金强先生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附件：

叶金强先生简历

叶金强先生，1967年8月出生，博士，民商法专业。1986年8月至1990年2月任安徽省来安中学

教师；1990年3月至1995年8月任安徽来安律师事务所律师；1998年8月至2006年5月任南京大学法

学院讲师、副教授；2006年5月至今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其中2014年5月至2022年12月任南京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院长。目前，叶金强先生兼任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叶金强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截至本公告

日，叶金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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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届满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独立非执行董事离任基本情况

2026年6月3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建文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连续任职时间即将满六年，王建文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

执行董事和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姓名

王建文

离任职务

独立非执行董事、董
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新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之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6月17日

离任原因

连续任职时间
即将满六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不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含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因王建文先生的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王建

文先生承诺继续履行职务至新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产生之日。

王建文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与其离任有关的事

项需要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王建文先生亦确认其并无任何针对公司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诉讼

和争议。

三、补选独立非执行董事情况

2026年6月3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叶金强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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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和新“国九条”

及配套政策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

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理念，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与投资价值提升，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或“公司”）特制定《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

一、全面强化价值创造能力，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一流投资银行

（一）提升综合竞争实力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华泰证券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深刻变化，聚焦主责

主业，加快推进数智化转型，深入拓展国际化布局，经营发展保持提质增效、稳健进取的良好态势，整

体业绩创造新高、稳居行业头部。截至2025年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58.10亿元、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人民币163.83亿元，公司资产总额超过人民币1万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超过人民币

2,000亿元。MSCI ESG评级连续保持AAA级，位列全球投资银行业最高评级水平。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公司将锚定打造兼具本土优势和全球影响力的一流投资银

行建设目标，全面深化科技赋能下的“双轮驱动”战略，以AI驱动业务重构与组织进化，塑造面向未来

的新发展模式；围绕各类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构建完善全业务链协同联动的综合服务体系，在

盈利能力、主要业务竞争力、金融科技实力与国际化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巩固提升头部优势。财富管

理业务坚守“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核心导向，借助AI重塑平台化运营模式，持续升级交易服务与资产

配置核心能力，做大客户规模与管理资产规模。资产管理业务紧抓低利率时代下居民资产配置迁移

的趋势，打造有特色的资管产品体系，依托一体化运营平台扩大业务规模，并重点推进公募REITs、
ABS业务发展，高效衔接市场投融资需求。投资银行业务全面提升跨市场、全产品、一体化综合金融

服务质效，强化资产端、资本端、资金端协同展业能力，提升资产获取与定价水平，以资本驱动拓展价

值创造空间。机构业务持续完善平台化的销售、产品、交易运营管理体系，加快权益与固定收益产品

创新，巩固跨境内外、跨场内外、跨大类资产的全球配置与交易能力，提升客户综合价值运营质效。

（二）打造智能化发展模式

科技赋能是华泰证券重点打造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引领行业的差异化发展特色。2025年，公司明

确了“ALL IN AI，AI重塑发展新优势”的转型愿景，积极在多个重点业务领域开展智能化探索实践，打

造行业领先的智能交易新标杆—AI涨乐，以重点产业图谱为突破口推进智能投研体系建设，着力推动

数据驱动的产业认知、智能化的客户服务和一体化的业务协同成为公司新的竞争优势。

2026年是公司开启全面智能化转型的关键之年。依托统一的智能化平台，公司将积极运用AI技
术，聚焦财富管理、机构服务、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核心业务领域，重构研究、定价、交易、风控等关键

业务能力，塑造业务发展的新特色与新优势；围绕客户服务、交易运营、业务审核、员工赋能、企业经营

等工作场景，形成人机协同工作的新模式，切实提升组织效能。重点建设覆盖集团全业务链的统一研

究平台和覆盖全市场的产业图谱体系，整合和汇集积累多年的产业数据和专业认知，为各业务线提供

更具专业价值的研究支撑。

（三）拓展国际化布局纵深

国际化发展是公司迈向一流投资银行的必经之路。2025年，公司全面推进各项主营业务的境内

外一体化运营管理，加快构建并完善跨境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打造适应全球展业的中后台统

一支撑体系，国际业务综合实力位居中资券商头部，国际业务已经成为公司的重要增长引擎。

2026年，公司将继续深化国际化发展布局，进一步增加国际化发展资源投入，加快构建全球化产

业网络、客户网络与平台底座。围绕服务中资客户出海、海外资本配置中国两大主流方向，为客户提

供全价值链跨境金融服务，推动股权业务、FICC、投资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管理等业务线深度协同、一

体展业。在巩固提升香港市场优势地位基础上，继续加强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布局及联动，以新加坡

为区域枢纽持续拓展东南亚市场，不断提升全球化与本土化经营能力。构建完善国际化运营支撑基

座，从信息技术互联互通、合规风控跨境协同、资源配置优化统筹、人才组织专业赋能等方面夯实保障

能力，全面提升跨境业务运营效率、风险管控水平与综合服务能力。

二、积极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2025年，公司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战略使命，坚守功能性定位，扎实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见

效，在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五大金融领域协同发力，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全面践行金融工作的

政治性、人民性。

2026年，公司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专业服务优势，做精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要素向

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产业、薄弱环节集聚，更好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科技金融深耕产业生态

抓住科创板与创业板改革机遇，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深入挖掘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

求，提升股权、债券、并购、基金、投资等全业务链专业金融服务的精准度与覆盖面，积极融入现代化产

业体系发展进程，更好发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作用。

（二）绿色金融锚定“双碳”目标

围绕新能源、低碳制造、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通过提供承销保荐、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绿

色产业基金等综合金融产品与服务，助力传统产业低碳转型与新兴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建立健全

碳金融服务体系，深度参与全国和区域碳市场建设。

（三）普惠金融践行金融为民

持续提升专业金融服务的下沉深度、覆盖广度，积极助力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同时，

坚持向“早、小”延伸，帮助中早期、高成长性行业、企业发展壮大。丰富公募基金产品谱系，面向大众

投资者增强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及性与获得感。

（四）养老金融强化重点布局

积极参与国家养老三支柱体系建设，搭建完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养老金融产品和配置服务

迭代创新，持续做大个人养老金产品规模，塑造养老金融服务品牌。打造适老友好的金融服务体系，

提升金融服务的易用性、安全性。

（五）数字金融共促协同创新

依托行业领先的信息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与数字化产品创新能力，深入参与推进行业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积极参加行业创新试点工作，持续跟进监管机构与金融科技创新试点专项工作部署。积极

参与行业协会组织的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评估工作，打造可借鉴、可推广的转型标杆，主动为

行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华泰智慧。

三、加强市值管理，持续传递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一）切实提升投资者回报

公司坚持深耕主业、稳健经营和创造价值，在实现业绩稳步增长的同时，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

任义务。2025年公司累计现金分红49.65亿元（含税），每股现金红利0.55元（含税），分红金额占母公

司净利润比例达47.17%。自A股上市以来，公司累计实施17次现金分红，总分红金额429.10亿元，以

实际行动回馈股东，坚定投资者长期持有信心。

2026年，公司将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核心意识，立足高质量发展与整体经营部署，综合考量资本

规划、财务状况、股东意愿等因素，兼顾长远发展与股东利益，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保持分红的持续性、

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切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同时，也会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审慎评估其他价值运营和

价值实现手段，持续夯实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二）多渠道加强投资者互动交流

2025年，公司持续强化与境内外投资者的沟通互动，先后举办4场业绩发布会与说明会，累计接

待机构调研55批次、近290人次，参与境内外策略会、投资论坛16场，主动拜访6家基金、保险资管机

构，全方位传递公司数智化、国际化发展战略，提升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2026年，公司将持续优化市值管理机制，拓宽投资者沟通渠道，深化与境内外投资者的交流，全方

位讲好公司发展故事，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继续办好业绩发布会、业绩说明会，持续提升信息

披露质量，立体化展示公司的投资价值与发展逻辑，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投资者认同感。同时，积极

运用可视化信息解读等互动方式，做好上证 e互动维护与投资者咨询应答，不断拓展多元沟通场景，

高效传递公司经营成效与战略布局。

四、提升治理效能，厚植行稳致远发展根基

（一）持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作为境内外上市公众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地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持续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合规风控体系与内控管理机制，形成权责法定、透明高效、协调制衡的治理格局。2025年，公司依据最

新监管规定，修订完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核心制度，调整治理架构，不

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推进董事会换届与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提升决

策科学性与执行效率。2025年，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获评上交所A级，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董事会、

董事会办公室、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入选现金分红榜单，董事会秘书获5A评级。

2026年，公司将以规范运作为核心，持续夯实治理基础，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治理体系与运行

机制。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严格落实党委前置研究与“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分层治理架构，强化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履职效能，协助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整合监督资源，构建协同高效监督体系。推动

独立董事履职与内部决策深度融合，保障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提升股东参与度。动态跟进监管政策更

新，修订完善治理相关制度，建立常态化学习培训机制，提升董事、高管依法履职能力，畅通内部协同

机制，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提供治理保障。

（二）不断提高合规风控质效

2025年，公司深化数字合规能力建设，推动构建核心业务跨境一体化合规管控体系，形成廉洁从

业长效管控机制，深化诚信文化与普法建设，持续推进反洗钱工作智能化，筑牢合规管理底线，积极赋

能业务创新发展。同时，落地境内外一体化风险管理架构，升级实时动态风控平台，落实全面风险管

理规范核心要求，强化业务全流程管控，全年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2026年，公司将坚守红线思维，以提质、增效、赋能为核心，进一步提升合规风控管理质效，保障战

略布局平稳落地实施。推动打造数智融合时代的互动式专业合规赋能框架，有效服务与赋能重点业

务、重点领域的规范发展运营，强化反洗钱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合规管理质效。夯实风险管理境内外

双向融合协同，纵深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与并表管理指引落地，加强市场风险前瞻研判，优化全资产全

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提升跨境营运风险管理水平。深耕风险量化模型研发与计量引擎升级，着力

提升智能化风控水平。

五、深植企业文化根基，强化“关键少数”责任担当

（一）打造有特色的文化品牌

2025年，公司积极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持续强化“科技赋能、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色，持续营造

公司“向上、向新”的文化氛围，不断凝聚更有活力、更有韧性、更有厚度的华泰文化共识，强化党建、科

技、公益、员工关怀、合规风控等多维文化品牌矩阵建设，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

2026年，公司继续扎实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推动文化建设与战略、治理、业务、人才深度融合，

将“客户为先、专业为本、勤勉务实、协同共进、自我革新、价值创造、人文关怀、长期主义”的文化共识

融入员工日常工作。进一步优化完善立体化的文化品牌体系，扩大文化品牌影响力，将文化优势转化

为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优势。加强诚信廉洁合规文化建设，推动全员切实做到依法合规、廉洁自律。

积极参与行业文化建设，共同塑造、共同维护行业形象和品牌。

（二）提升“关键少数”履职能力

2025年，公司严格对标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国九条”及上市公司治理最新监管要求，

压紧压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履职责任。全年集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与公司《章程》，恪守忠实、勤勉、审慎、诚信履职准则，主动参加专业化监管培训，不断提升履职能

力与决策科学性，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与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2026年，公司将持续深化“关键少数”履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监管要求，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贯

彻《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监管规定，完善薪酬管理基本制度，进一步明确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

约束机制。常态化开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规履职培训及跨区域监管规则专项培训，持续提升专业

素养与合规能力，为公司的稳健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新的战略征程已经开启，华泰证券将以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为重要抓手，全面深化智

能化、国际化、一体化运营，不断增强市场引领力与市场影响力；同时，切实承担起推进高质量发展和

提升自身投资价值的主体责任，为股东创造可持续的长期回报，以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经营情况和外部环境做出的规划，不构成公司承诺，

方案的实施可能受行业发展、经营环境、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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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0
3,477
153

30,838,044,666
694,134,330

30,143,910,336
64.881284
1.460414
63.42087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传江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本次

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方式符合现行有效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组织章程细则》”）的

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高级副总裁阎洪涛先生，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穆秀平女士及董事会秘书徐玉高先生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核数

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984,430
30,057,540,216
30,750,524,646

比例（%）
99.834340
99.713474
99.716195

反对
票数

559,700
85,828,000
86,387,700

比例（%）
0.080633
0.284728
0.280133

弃权
票数

590,200
542,120
1,132,320

比例（%）
0.085027
0.001798
0.003672

2、议案名称：关于重选张传江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0,831,984
29,731,496,383
30,422,328,367

比例（%）
99.524250
98.631850
98.651937

反对
票数

2,524,346
410,840,833
413,365,179

比例（%）
0.363668
1.362931
1.340439

弃权
票数

778,000
1,573,120
2,351,120

比例（%）
0.112082
0.005219
0.007624

3、议案名称：关于重选黄永章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389,230
30,139,801,716
30,832,190,946

比例（%）
99.748593
99.986370
99.981018

反对
票数

942,500
2,536,500
3,479,000

比例（%）
0.135781
0.008415
0.011281

弃权
票数

802,600
1,572,120
2,374,720

比例（%）
0.115626
0.005215
0.007701

4、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1,376,284
29,784,494,080
30,475,870,364

比例（%）
99.602664
98.807665
98.825560

反对
票数

1,955,346
357,844,136
359,799,482

比例（%）
0.281696
1.187120
1.166739

弃权
票数

802,700
1,572,120
2,374,820

比例（%）
0.115640
0.005215
0.007701

5、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李淑贤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1,532,384
比例（%）
99.625152

反对
票数

1,784,646
比例（%）
0.257104

弃权
票数

817,300
比例（%）
0.117744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29,799,168,818
30,490,701,202

98.856348
98.873653

342,959,398
344,744,044

1.137740
1.117918

1,782,120
2,599,420

0.005912
0.008429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方案及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424,630
30,133,762,716
30,826,187,346

比例（%）
99.753693
99.966336
99.961550

反对
票数

957,900
7,565,500
8,523,400

比例（%）
0.137999
0.025098
0.027639

弃权
票数

751,800
2,582,120
3,333,920

比例（%）
0.108308
0.008566
0.01081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六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

厘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2,949,830
30,142,232,716
30,835,182,546

比例（%）
99.829356
99.994435
99.990719

反对
票数

596,300
15,500
611,800

比例（%）
0.085905
0.000051
0.001984

弃权
票数

588,200
1,662,120
2,250,320

比例（%）
0.084739
0.005514
0.007297

8、议案名称：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3,154,930
30,142,240,716
30,835,395,646

比例（%）
99.858903
99.994461
99.991410

反对
票数

523,700
3,500

527,200

比例（%）
0.075447
0.000012
0.001709

弃权
票数

455,700
1,666,120
2,121,820

比例（%）
0.065650
0.005527
0.006881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693,255,830
30,142,245,716
30,835,501,546

比例（%）
99.873439
99.994478
99.991753

反对
票数

442,000
2,500

444,500

比例（%）
0.063677
0.000008
0.001442

弃权
票数

436,500
1,662,120
2,098,620

比例（%）
0.062884
0.005514
0.00680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重选张传江先生为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关于重选黄永章先生为
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关于重选李淑贤女士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
位董事之酬金方案及酬

金的议案
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二零二六年度境
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
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

构酬金的议案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
司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

派发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37,695,737

539,252,983

538,240,037

538,396,137

539,288,383

539,813,583

540,018,683

540,119,583

比例（%）

99.389583

99.677430

99.490193

99.519047

99.683973

99.781053

99.818964

99.837615

反对

票数

2,524,346

942,500

1,955,346

1,784,646

957,900

596,300

523,700

442,000

比例（%）

0.466609

0.174215

0.361433

0.329880

0.177062

0.110222

0.096803

0.081701

弃权

票数

778,000

802,600

802,700

817,300

751,800

588,200

455,700

436,500

比例（%）

0.143808

0.148355

0.148374

0.151073

0.138965

0.108725

0.084233

0.08068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范崇哲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适用的《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组织章程

细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6-03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存在否决提案，否决提案为：9.00《关于解任陈琛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和10.00《关

于补选龚艳平女士为董事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6月 3日召开 2025年度股东

会，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6月3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3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6月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A栋803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五奎先生

2.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445名，代表股份585,010,7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5402%，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441名，代表股份31,340,924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2.2254%。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4 名，代表股份 554,193,31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9.351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1,431名，代表股份 30,817,42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1883%。

3.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5.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82,705,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59%；反对1,537,
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9%；弃权7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035,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438%；反对1,537,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67%；弃权767,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95%。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82,577,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0%；反对1,574,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1%；弃权8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8,907,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354%；反对1,574,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25%；弃权859,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21%。

（三）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82,784,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94%；反对1,416,
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1%；弃权8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11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962%；反对1,416,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93%；弃权810,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45%。

（四）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82,514,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3%；反对1,970,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8%；弃权5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8,844,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356%；反对1,970,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60%；弃权526,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83%。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82,617,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9%；反对1,629,
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5%；弃权7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8,94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633%；反对1,629,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93%；弃权763,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74%。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82,814,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7%；反对1,66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9%；弃权5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145,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938%；反对1,6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88%；弃权535,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74%。

（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82,731,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4%；反对1,551,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061,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283%；反对1,551,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91%；弃权727,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25%。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82,499,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07%；反对1,999,
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9%；弃权5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8,829,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868%；反对1,999,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11%；弃权51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21%。

（九）审议不通过《关于解任陈琛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1,548,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052%；反对 432,
658,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573%；弃权8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555,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681%；反对7,98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656%；弃权80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63%。

（十）审议不通过《关于补选龚艳平女士为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1,757,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411%；反对 432,
444,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208%；弃权8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765,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375%；反对7,767,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844%；弃权808,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